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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解决旗直部分中小学、幼儿园缺编和结构性短缺教师

问题，经教育党工委研究，面向全旗农村牧区中小学幼儿园

公开选调教师到旗直中小学幼儿园工作。具体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调原则

在全旗统筹和城乡基本均衡的前提下，按照个人自愿报

名、学校总量控制、岗位需求平衡三结合的原则，平等、竞

争、择优选调。

二、选调计划

从苏木乡镇中小学幼儿园选调教师 47 名，其中旗直中

学教师 6 名（包括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 1 名）、小学教师 39

名（包括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 2 名）、原民族语言授课幼儿

园教师 2 名（详见教师需求计划表附件 3）。

三、选调范围及条件

1.初中教师条件：在苏木乡镇中小学工作，截止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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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，工作满 2 年及以上，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

同时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教师资格证书，任教学科必须和所

报岗位一致。

2.小学教师条件：在苏木乡镇中小学工作，截止 2024

年 9 月，工作满 3 年及以上，具有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，

同时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教师资格证书，任教学科必须和所

报岗位一致。

3.幼儿园教师条件：在苏木乡镇中心小学幼儿园工作，

截止 2024 年 9 月，有 3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的现任幼儿园教

师，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同时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教师

资格证书，任教学科必须和所报岗位一致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参加选调

1.正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或司法机关立案侦

查，或违法违纪受到处罚、处分未解除的；

2.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师风规定行为受到纪

律处分的；

3.上一年度考核有不合格等次的；

4.其他不适合报考情形的。

五、选调方式及程序

1.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采取笔试的方式进行选调，笔试内

容：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和时事政治内容一张卷，满分 150

分；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答。按照所报学段岗位，

依据笔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
2.选调教师考试工作由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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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报名及资格审查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4 年 8 月 5 日--8 月 6 日上午

8:30--11:30，下午 14:30--17:30。
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翁牛特旗教育局组织人事股（905 室）。

（三）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报名所交资料及要求。

1.填写《翁牛特旗教育局公开选调教师报名考试登记

表》一式两份，由旗人社局、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查。

2.报名时须携带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有效期内教育部学历

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身份证、教师资格证、相关证明的原

件及复印件，1 寸彩色免冠照片 3 张，办理报名手续。

3.资格审查贯穿遴选工作全过程。凡发现条件不符或弄

虚作假的，取消其报名或选调资格，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

罚。

七、公示和人事关系办理

1.对拟选调人员进行公示，期限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

满，办理调动手续。

2.选调人选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旗教育局确定岗位，旗人

社局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八、纪律和监督

公开选调教师工作实行回避制度。选调工作，由旗纪检

监察部门全程监督。工作人员和参加选调人员在本次公开选

调工作中出现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根据相关规定处理。

附件 1：《翁旗教育局面向农村牧区公开选调教师报名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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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登记表》

附件 2：《翁旗教育局面向农村牧区学校公开选调教师需

求计划表》

咨询电话：0476--6360360

翁牛特旗教育局

2024 年 8 月 1 日


